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海口全市综
合执法队员执法业务培训在市交通
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小礼堂顺利开
班。受海口市市政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冯勇委托，三级调研员曾秋
林出席开班仪式并做动员讲话。海
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各区分局、各
镇（街）执法中队骨干队员参加了此
次培训。

据介绍，2020年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在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和强力推动下，按照既定目
标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在此背景
下，海口市市政局举办全市综合行
政执法队员业务培训，目的是对综
合执法法律法规、程序、案例等进行
答疑解惑，提升队员综合执法能力
和水平。

曾秋林在动员讲话中指出，强
化学习培训，是公平、公正执法的必
然要求，也是提高办案人员执法素
质的必然途径和实现和谐执法的有
效手段。曾秋林要求执法系统广大
干部队员，要深入分析综合行政执
法工作现状，认清当前形势，深化对

学习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
识。并通过此次培训，提升学习和
运用综合知识的能力，充分掌握各
领域执法的法律法规、专业知识。

据了解，此次海口全市综合执
法队员执法业务培训，紧密结合当
前执法工作实际，针对目前存在的
不足或问题，专门邀请到了自然资
源、住建、林业、水务、应急管理、旅
游、劳动保障、卫生健康、园林绿化
等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授
课。此外，此次培训还得到省旅文
厅、省人社厅、省应急厅等部门的
大力支持，安排经验丰富的有关领
导和老师到场，进行针对性的讲授
和讨论，有利于切实解决问题，促
进工作开展。

曾秋林强调，希望参训学员们
认真思考，利用培训的机会加强学
习和交流，结合各自实际，查缺补
漏，认真解决好存在的问题或不足，
使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再上
新台阶，努力把自己锤炼成朝气蓬
勃、奋发有为、勇担重任的执法人
员。 记者 林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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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被告蔡某陈述，她骑车回家路上看到王某（将近90
岁）横过马路时为避让一辆货车而摔倒，她立即停车将王
某扶到道路旁进行施救。本案证人李某称当时开车经过，
只看到蔡某、王某和另外一个人（王某家人）在那里，没有
看到王某摔倒的过程。事发当天，蔡某和之后赶来的丈夫
与王某家属一起将王某送往医院治疗，蔡某及其丈夫垫付
了1000元医疗费。后王某经救治无效死亡。

事发后王某家属报警处理。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取证，
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蔡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在事故中存在违法行为；王某横过
道路时未确认安全通过，其在事故中也有违法行为，但因
事故没有足够证据证实蔡某驾驶的无号牌两轮电驱动轻
便摩托车与正在横过道路的王某接触，存在基本事实不
清、成因无法判定。

路上八旬老人摔倒，女子停车施救

澄迈多部门发力稳定“菜篮子”

让老百姓吃上
便宜菜放心菜

本报讯 为确保菜价稳定，让群众吃上便宜菜放心菜，
澄迈多部门发力，紧紧围绕“菜篮子”热点和难点，开展了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积极保障蔬菜市场供应。

今年，澄迈农业农村局围绕适度规模基地和村级菜园
地，指导农户扩大蔬菜生产，稳定常年蔬菜保有面积，保障
供给平衡，抑制蔬菜价格涨幅过大，以稳定市场，满足城镇
居民食菜需求。同时该县精心组织，做好“菜篮子”产品日
常检查工作，确保上市蔬菜的质量和安全。

澄迈畜牧兽医局提早谋划，制定《澄迈县促进生猪产
业转型升级保障市场供应实施意见》，安排财政资金1400
余万元，扶持规模养殖场改扩建栏舍扩大养殖规模，引进
省外能繁母猪，积极推进补贴政策落实到位，目前正审核
5家养殖场共2900余头仔猪补贴申请手续。同时，大力
发展家禽及草畜产业，弥补肉食市场产能不足。

澄迈商务局编制《澄迈县城乡农贸市场规划（2015-
2030）》并予以实施，对全县“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进行
科学管理布局，积极推进平价销售网点等多种形式的公
益性销售末端网点建设，共设有平价超市12家，公益性
农贸市场32家。今年12月底前将完成文儒、桥头、江南
等3家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加快瑞溪农贸市场审批手
续办理。大型社区周边均设置买菜点或农贸市场，基本
覆盖了全县主要社区和候鸟聚集群。

该县发改委牵头，组织相关成员部门强化责任，各
司其职，相互配合，澄迈县物价联动补贴发放工作全面
展开，确保将补贴及时发放到各类对象手中。

该县政法委部门高度重视“菜篮子”稳定工作，自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菜霸”“运霸”“渔霸”“果霸”
始终是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对象之一，依法严厉打击各种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货源、欺行霸市等各种违法违
规行为，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
费环境。 记者 符小霞

八旬老人路上摔倒，女子停车施救

老人身亡 家属告她索赔24万
二审判决：原告无法举证证明救助者即肇事者，驳回诉讼请求

本报讯 蔡某（女）骑车回家路上，看到一名老人摔倒后，对其进行施救并送往医

院。老人经救治无效死亡后，其家属将蔡某告上法庭索赔24万余元。近日，省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王咸海法官依法审理了该起案件。 通讯员 涂立辉 记者 吴佳穗

因双方对事故原因和赔偿事宜分歧较大，王某家属遂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蔡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24万
左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家属并无证据证明蔡某驾
驶两轮电驱轻便摩托车碰撞到王某，应承担举证不力后
果，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王某家属的诉讼请求。

王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向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主要理由为：王某是被蔡某驾驶的电动车撞伤，蔡某
称好意救助是撒谎，意在逃避法律责任，其垫付1000元医
疗费、支付包车费100元及包扎费260元恰好证明蔡某是
肇事者，蔡某应对事故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本案中，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

故证明书》已认定因事故没有足够证据证实蔡某驾驶的
无号牌两轮电驱动轻便摩托车与正在横过道路的王某接
触，存在基本事实不清、成因无法判定。王某家属上诉主
张王某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并要求蔡某承担赔偿责任，
其应举证证明王某确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受到伤害，以
及该伤害与蔡某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根据王某家属提
供的住院病历首页、诊断病历、出院诊断书等证据，并不
足以推翻上述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
故本案事故成因无法查清，也就无从认定应由谁来对王
某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王某家属关于要求
蔡某赔偿损失240616.79元的上诉请求，缺乏充分的事
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家属认为女子系肇事者，把她告了

审理该案的王咸海法官表示，我国于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4
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规定无疑是给善意
的救助人一颗定心丸，消除了老百姓对助人为乐却可能承担责任的担心和顾虑，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体到本案中，如果王某家属主张救助人是侵权人，首先要求王某家属承担举证责任，而
不是对救助者采取“无过错推定”的原则。在无充分证据证明救助者为肇事方的情况下，法律应对救助
行为予以肯定，这样才能解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更好地破解“扶与不扶”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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